汨环评批〔2016〕063号

关于湖南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材料产业（创新创业）园（一期）路网市政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材料产业（创新创业）园（一期）路网市政及配套工程位于再生材料产业（创新创业）园中部，东界永新路，西临107国道，北至新龙路，南至神龙路，共包含10条道路总长约12.855公里，总占地面积为286085m2，路面采用沥青砼路面，配套建设给水管、雨水管、污水管、燃气管、电信管道、公交站台及路灯亮化等设施。根据湖南道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审批意见如下：

一、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汨罗市城市总体规划及《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总体概念性规划（2013-2030 年）》要求，同意该项目按照环评报告表所列工程的性质、规模、工可推荐路线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环保经费投入，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水土保持措施。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中，应着重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1、工程设计、建设要按照本项目工程规划，统筹规划、合理布设排水，路灯、弱电和交通信号控制及其它管线，同步建设工程配套的设施和管线设施，避免二次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2、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须建如有效的施工期环境监控机制，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工程环境监理内容及施工期监测计划，积极开展工程环境监理和环境监测工作，各项环保投资要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进一步明确有关各方环境保护的责任，并对施工单位的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知识的培训，提高文明施工意识。

3、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道路应分区段开挖和填筑，施工便道尽量利用现有道路，减少对地貌扰动；施工结束后施工便道、取土场等及时进行清理平整，恢复植被。

4、严格控制粉尘等污染。严禁大风天气施工，配备洒水设备并定期洒水抑尘；运送砂石料等散装物料的车辆须采取密封方式或篷布遮盖，严禁超载，避免沿途漏；道路施工过程中，应对施工区域进行围挡, 合理布设材料加工场、堆放场和临时地土场等，施工拌合场和沥青站应合理设置，减少粉尘、沥青烟气等废气等对环境的影响。

5、控制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和运输方案、采用低噪声设备、先进施工工艺和合适的施工方式，加强运输车辆、施工机械和设备管理及维护。禁止高噪声机械在夜间、午休时间进行施工，减少噪声扰民。采取切实可行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噪声敏感建筑物达到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6、路面铺设需使用商品路面沥青材料，严禁工程自行烧制搅拌沥青。

7、尽量缩短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如该项目在报批环保手续过程中存在瞒报、假报等欺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建设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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